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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职安全员概念的法律分析与制度完善

◆李俊杰

(云南烟叶复烤有限责任公司文山复烤厂, 云南 文山６６３０９９)

【摘要】当前,兼职安全员普遍存在于各类生产经营单位之中,但对于其法律地位、职责范畴、责任追究等,却缺乏统一

明确的规定,实务中也经常会将其等同于«安全生产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本文旨在通过对“兼职安全员”

这一概念进行法律分析,明确兼职安全员的法律地位,厘清其法律概念边界,特别是结合２０２１年修订的«安全生产法»

与现状,指出生产经营单位兼职安全员制度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给出相关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制度完善的建议,

为生产经营单位高质量发展提供扎实的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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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安全生产法律体系不断健全完善，生产经营单

位安全生产水平不断得到提升。 现阶段，各类生产经营单

位除了必须具有《安全生产法》明确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之外，还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兼职安全员”。 对于这

类“兼职安全员”，其在《安全生产法》构建的生产经营单

位安全生产管理体系中的地位如何？ 与“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又有何异同？ 生产经营单位在实际运作中存在哪些问

题？ 又应如何加以完善与应对？

一、概念特征

目前，法律规范、国家标准对“兼职安全员”这一概念

并没有统一明确的规定，如果仅从字面分析，在各类生产经

营单位中除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之外，还兼有其他职责的员工

都可以被认为是兼职安全员。 本文中，“兼职安全员”特指

那些在生产经营单位中，除《安全生产法》明文规定的专

职、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之外，归属于非安全管理机构

(部门)、兼有安全生产相关职责的员工，也就是通常说的

“部门安全员”或“部门兼职安全员”。 对这一概念的理

解，可从其法律渊源上的三个特征来把握。

(一)兼职安全员不是“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在大多数生产经营单位实务中，由于缺乏明文规定，兼

职安全员的职责通常完全照搬《安全生产法》中关于“兼职

安全管理人员”的内容。 此种做法实际上混淆了“兼职安

全员”与“兼职安全管理人员”的概念，作为《安全生产

法》中与生产经营单位联系最为紧密的法条之一，其第２４
条对“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专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作了明文规定。 该条款不但是我国境内生产经营单位设置

安全管理机构与专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最上位法源，也

是确定专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职责的最基础依据。 按照

该法条规定，“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职责与“专职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的概念区别主要在于其所归属的生产经营

单位的类型和规模，而两者在安全生产方面的职责则是完全

一致的。 在生产经营单位的所有员工中，其职责与安全生

产最为紧密，也应具有最为专业的安全生产知识技能储备。

而如果把“兼职安全员”等同于“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那么其与“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职责也应该是

一样的。 这在实务中是与兼职安全员的职责被限定在生产

经营单位某一部门范围内的情况不相符的，也与《安全生产

法》规定的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概念存在

巨大差异。

(二)兼职安全员是“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原则的扩展

作为压实生产经营单位的主体责任的重要措施，２０２１
年修订的《安全生产法》第４条、第２２条等强调了包括生

产经营单位在内的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建立健全并贯彻落实好

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与之前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

产规章制度”相比，更加明确强调了安全生产的全员参与

性。 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也就意味着

生产经营单位的所有岗位均要有明确的、与岗位工作内容相

匹配的安全生产职责。 不难发现，在《安全生产法》规定

的这一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体系中，兼职安全员的安全

生产职责与“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原则下各岗位的安全生

产职责绝大部分是一致的，而其余诸如日常业务对接、信息

传达之类的其他职责，相对而言与安全生产具体工作的关联

不大。

(三)兼职安全员的职责差异较大

通常，兼职安全员的职责被限于所属部门内部，而同一

生产经营单位的不同部门，各自所属兼职安全员的职责也会

大相径庭。 以普通工业生产经营单位为例，车间一类的一

线部门与行政部门的兼职安全员相比，所面临的安全生产风

险大小、类型均不可相提并论。 因此，两者虽都是“兼职

安全员”，但在安全生产职责范围、内容、工作量上却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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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 一般而言，生产一线部门的兼职安全员实际承担的

安全生产工作，更接近于《安全生产法》第２４条所规定的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其所需要的安全生产知识技能水平

也更高，实质上就是编制在生产部门的“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相对的，对于非生产一线部门的兼职安全员，其身份

更接近于“与安全生产部门进行业务对接”的普通员工。

这种区别的根源在于生产经营单位内部各部门的职责划分，

比如，同为非生产一线部门，车辆管理部门和财务部门的兼

职安全员的安全生产职责显然也是不一样的。

综上，在新的《安全生产法》规定的生产经营单位安全

生产责任架构，即“主要负责人——专职(兼职)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原则下的)普通岗位员工”

中，实务中的“兼职安全员”并不是“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其本质上依然属于普通员工，即兼职安全员不是“非

安全生产管理部门中的安全管理人员”，而只是“与安全管

理部门进行日常业务对接的普通员工”。 在兼职安全员内

部，由于所在部门的不同，同样又会有安全生产职责更接近

于“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人存在。 正是这种复杂的局

面，使得在实际业务中容易出现一系列问题。

二、实务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大部分生产经营单位将兼职安全员理解为安全管

理人员的做法，与《安全生产法》的立法主旨是存在偏差

的。 究其缘由，除了简单的望文生义，也有在“安全第一”

的思维惯性影响下，生产经营单位普遍倾向于对相关概念进

行扩大解释的因素存在。 事实上，这样的规定不仅在中小

生产经营单位中广泛存在，规模越大、内部管理越完善的生

产经营单位，这种现象反而愈加明显，甚至某些国家标准

中，也会有“专兼职安全员”这样意义不明的笼统规定存

在。 实务中，这种理解错位并非“多多益善”，而是会过犹

不及，导致一系列问题。

(一)加强兼职安全员责任

兼职安全员本身属于普通员工，狭义的安全生产工作并

非其岗位职责范围，在安全生产领域，法律上也只需掌握所

在岗位安全知识技能即可，其在安全生产领域的专业性上无

法与安全管理人员相提并论。 而将兼职安全员当作安全管

理人员，必然导致其责任的扩大化，这在法律法规之外，增

加了这部分员工的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导致其权责不对等。

事实上，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也是按照普通员工的身份来

认定各类“兼职安全员”在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中的责任，回

顾此类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处罚，对兼职安全员的追责并不

是基于其所兼职的岗位职责，而是其专职岗位上本身就包括

的安全生产职责。 这既体现了这种所谓的“兼职”于法无

据，也同时反证了当生产经营单位内部上下均对安全生产置

若罔闻时，在法律法规要求之外设置再多的安全员也是无济

于事的。

(二)弱化安全管理人员责任与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效果

兼职安全员职责的泛化，在实务中往往会弱化安全生产

管理机构(人员)与“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原则的贯彻。

对于单一生产经营单位而言，其安全生产职责在数量上是一

定的，那么安全生产职责介于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与普通员工

之间的兼职安全员的泛化，必然会削弱原本安全管理人员的

责任与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的效果。 在《安全生产法》全

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架构中，大部分兼职安全员目前应具备的

知识技能事实上是生产经营单位全员都应具有的。 而实践

中，部门中由于兼职安全员的存在，就倾向于将这种本应覆

盖全员的安全职责交由兼职安全员承担，反倒弱化了“全员

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效果。 同理，兼职安全员的设置

也让安全生产管理部门自觉不自觉地将安全生产责任推给了

其他部门，反而增加了安全生产风险。 实际上，全员安全

生产责任制的目标，正是要求生产经营单位所有员工在工作

的每一环节都时刻具有安全意识、牢记安全作业规范、掌握

安全技能，而不是在生产经营的所有环节中都有一个安全员

在旁监护，这既不现实，也不经济。

(三)扰乱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管理体系

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看，内部部门设置本身就是专业分

工、各司其职的结果，在已有专业的安全管理部门的前提

下，再在各部门设置这种职责不一的兼职安全员，很容易造

成内部管理混乱。 最常见的，当所在部门与安全管理部门

要求不一致时，便会让夹在其中的兼职安全员难以抉择。

除此之外，生产经营单位按照统一要求来管理实际职责不同

的各个部门的“兼职安全员”，也会导致生产经营单位内部

安全管理体系混乱。 作为一个发展较为成熟的管理科学类

别，安全管理工作强调的并非面面俱到、多多益善的，而是

更加注重每位员工所掌握的安全生产知识、技能与所在岗位

需求的匹配程度。 正因如此，才会有上文所述不同部门的

兼职安全员实际承担的安全生产职责范围、内容、工作量上

的不同。 而在实务中，生产经营单位往往又会将这些“兼

职安全员”按相同的标准进行管理、培训、评价，这就使得

一方面，岗位风险较低的兼职安全员被要求学习很多实际工

作中使用不到的安全生产知识，影响了对那些原本与岗位工

作相关、需要反复演练的安全技能的掌握；另一方面，岗位

风险较高的兼职安全员却要和那些工作职责远小于自己的其

他部门的兼职安全员一起，接受同一标准的评价考核，显失

公平，不利于安全生产队伍的建设。

三、制度建议

综上，部门兼职安全员的设置在法律规范上没有明文依

据，在实务中效果有限，特别是在《安全生产法》中的生产

经营单位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普通员工共同构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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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下，地位就更加尴尬。 对于生产经营

单位而言，在安全生产方面做出比法律法规更严格的规定无

可厚非，然而，字面上更严格的规定并不意味着实务中更安

全的运营，如果没有自洽完备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严格的

规定反而容易在执行中走偏，事倍功半，制约安全生产体系

的正常运转。 因此，理顺生产经营单位内部安全生产管理

体系，对现有兼职安全员相关制度进行健全完善势在必行。

(一)充实专业安全管理人员队伍

在新旧《安全生产法》的规定中，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

产管理机构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在安全生产方面的责任上仅

次于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在相关知识技能上更是最为专业

的。 然而实务中，由于属于生产经营单位的非主营业务部

门等多种因素，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及专业的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配备往往十分紧张，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安全生产管

理机构不得不将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原有的部分职责分配至各

部门的兼职安全员。 因此，解决兼职安全员职责泛化，首

先要从充实安全管理人员队伍入手。 要根据生产经营单位

业务工作实际，定岗定员，比如，对于２４小时都有生产任

务的生产经营单位，专职的安全管理人员不但可以配置到部

门，甚至要配置到班组；对于安全生产工作相对较少的行

政、后勤等非一线部门，有若干员工对接日常工作即可；需

要强调的是，以上安全管理人员在编制上应直接从属安全生

产管理机构，从而保证其履职不受其他部门的影响。

(二)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２０２１年修订的《安全生产法》新增了全员安全生产责

任制的规定，其立法目的在于要把生产经营单位全体员工的

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形成人人关心安全生产、人人提

升安全素质、人人做好安全生产的局面，从而整体上提升安

全生产的水平。 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中，人人都是安全

生产主角，没有旁观者，从这个角度而言，众多并不专业的

兼职安全员的存在实际上并不利于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的全

面贯彻落实。 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意味着生产经营单位全

体员工都能熟悉岗位安全职责、掌握与其工作岗位相适应的

安全生产知识技能。 因此，生产经营单位应根据各个岗位

的工作内容确定安全生产风险等级，根据风险等级确定各岗

位安全职责；在此基础上，创新开展有针对性的安全生产教

育培训，变大班教学为“开小灶”，提升培训效果；增加安

全演练频次，让应急预案从纸上植根到全体员工的肌肉记

忆中。

(三)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智能化水平

兼职安全员设置，一定程度上还有过往在资金有限、设

备落后的情况下，用更多的“人防”投入来弥补“技防”落

后的不足。 因此，除了继续加大对安全生产基础设施设备

的投入，对不符合安全生产要求的各类设施设备及时进行更

新换代之外，生产经营单位还要重点提升自身安全生产监管

的智能化水平，让“专职”的安全设备设施替代“兼职”的

安全员。 比如，要持续实施安全仪表系统、自动化控制、

工艺优化和技术更新，开展好安全风险监测预警、重点区域

智能化信息化管理能力提升，积极引进物联感知、人工智能

等先进技术，对高危作业现场进行智能监测预警，让“人

防”和“技防”紧密衔接、各显所长，推动安全生产管理由

“被动”向“主动”转变，确保安全生产管理效果和安全生

产目标的达成。

参考文献:
[１]王金岩．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N]．中国航空报,２０２１Ｇ

１２Ｇ１４(００２)．

[２]刘继 东．建 筑 工 程 施 工 安 全 管 理 研 究 [D]．北 京:北 京 建 筑 大

学,２０１９．

[３]潘作为,史艳强．以制度体系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J]．电力安

全技术,２０２２,２４(０２):７６Ｇ７８．

作者简介:

李俊杰(１９８７－),男,汉族,云南文山人,硕士,研究方向:企业

法务.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